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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2世纪中叶以来
,

不发达地区人 口 的爆

炸性增长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

的社会 问题
。

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

吁政府制订并推行切实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

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
,

以解决本国人 口增

长速率超过经济发展速率的社会 矛盾
。

所不

同的是
,

有些人主张以优先发展经济
、

教育

和文化事业的办法来减少人 口增长对社会技

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抵销作用 , 另一些人则

认为应优先控制人口增长以推动经济
、

教育

和文化的发展
。

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接

受 了后一种观点
,

并努力将限制生育和控制

人 口与本国的公共福利事业联系起来
。

我国

则选择了一条发展 4[l 民经济与控制人 「1增长

同时进行的
“ 中间道路

” ,

即根据宪法确立

的 “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
,

使人口 的增长同经

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
”

的基本国策① ,

提倡

晚婚晚育
,

少生优生
,

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

一个孩子
。

然而
,

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保障制度
,

我国现行 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得 到 彻 底 实

施
。

在城市
,

由于户 口
、

就业和住房等多种

因素的限制
,

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
,

还是可以令人接受的
。

因此
,

以两亿为基数

的城市人 口的增长率基本上可以得到控制
。

但在农村
,

由于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

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
,

计划生育工作困难重

重
,

以 9 亿为基数的农村人 口在迅猛增长
。

随之而来的是
,

粮食捎耗量和剩余劳动力人

数在以惊人的速率增长
,

而耕地面积
、

地下

能源
、

人均教育经费和人 口文化素质却在 以

惊人的速率下降
。

这种现实状况表明
,

只靠

政策己解决不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
、

过多

生育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
。

因此
,

中国在

高人口 出生率与低社会生产率的严峻现实而

前
,

要摆脱困境
,

就必须果断地 走 出 另 一

步
,

即制定一整套限制生育的法律
,

并在实

施法律的过程中教育公民放弃个人木位的生

育意识
。

以下四点可以说明这种立法的必要

性
:

( 1 ) 从 1 9 8 6年开始
,

中国已进入建国

以来的第三次生育高峰
,

人 口 出生率出现大

幅度回升的趋势
。

( 2 ) 商品经济 的迅速发

展
,

大大提高了人口 的流动性
,

给计划生育

工作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
。

( 3 ) 各地的

具体政策有松有紧
,

`

差别很大
。

后果是很明

显的
:

较松的政策不起作用 ; 较紧的政策从

反面促进了人 口 的流动性
,

而且在执行时往

往会发生侵权行为
。

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就

意味着国家的基本国策在整体上 得 不 到 落

实
。

( 4 ) 宪法和婚姻法都规定夫妻双方有

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
,

但这一义务一直没有

具体化
。

因此
,

在计划生育政笨的基础上
,

①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》 ( 1 9 8 2年 ) 第2 5条
,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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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配套的限制生
一

育
、

优生优育的法律制度

已势在必行
。

那么
,

国家为了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和保

障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通过法律的实施来

限制个人的生育 自由是否会侵犯人权呢 ? 限

制甚至干涉个人的生育
,

似乎侵犯 了 人 的
“
自由

、

尊严和权利
” 。

对此
,

那些在世界

范围内大唱人权高调的人肯定会反对
。

他们

或许认为
,

人 的生育权利
,

即繁衍后代 的权

利
,

就象人
.

的生命权利
、

人身安全权利
、

婚

嫁权利
、

思想 自由等权利一样
,

是人的源于

天赋人格尊严的不可剥夺的 基 本 权 利
。

然

而
,

从晚期希腊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到当代的

正义理论和利益理论 , 从英国 1 6 2 8年的 《 权

利请愿书 》 和 1 6 8 9年的 《 权利法案 》 ,

到

1 94 8年的联合国 《 世界人权宣言 》 和 1 9 54年

的 《 欧洲人权公约 》 , “
人的 自由生育的权

利
”

从来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
,

更谈不上被

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
。

当然
,

人权概念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着

不同的含义
。

但其直接主体仅仅限于可孕期

女性的所谓
“
生育 自由权利

” ,

无论如何也

不可能是
“
每个人生来就有的

,

在个性
、

精

神
、

道德和其它方面获得最充分和最 自由的

发展的一般权利
” ,

而 只能是一种派生的或

附属的权利
。

人们无所顾忌地生育
,

对中华民

族乃 至对全人类来说早已不是必要的了
,

不

限制或者不干涉个体的生育 自
’

由
,

群体就会

因为个体的过多
、

过速的繁衍而变得体大力

薄甚至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
。

人的生育权利

与生育 自由本来是各有所指
、

各有侧重的
。

前者所指和所侧重的是
,

在法律允许的范围

内生育健康
, .

优秀的后代
, 乃人 的 特 殊 权

利
,

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多 后者所

指和所侧重的是
,

人们可以随时随地
、

或多

或少地繁衍后代
,

而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
。

然而
,

任何自由都不是无限的和绝对的
。

个

体的权利和自由总是相对于其他个体的权利

和 自由而存在的
,

而个体的生育 权 利 和 生

育自由无论如何也只是在群体生存的需要范

围之内才是有意义的 , 个体完全失去了生育

的权利
,

群体就不能持续地生存下去 , 而 个

体过速
、

过多地生育
,

也会危及群体的生存

和发展— 在今天的中国
,

事实上后者更为

可怕
。

因此
,

当个体的生育已影响到全体成

员的利益并进而影响到群体即社会的生存和

发展时
,

其生育自由的一部分
,

即多生
、

乱

生的自由
,

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
,

且这种

限制是由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法律设定的
,

而不是由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强加给人民的
。

在人 口剧增 已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间

题的今天
,

关于限制生育以控制人 口增长率

的法律 已成为异常必要
。

限制生育并不等于

禁止生育
。

因此
,

这样的法律并不剥夺个人

的生育权利
,

而是在保障个人生育权利的同

时
,

也为个人设定少生
、

优生的义务
。

个人

享有权利
,

同时必须对他人及对其隶属之社

会负有义务①
。

而且
,

个人在行使其权利及

自由时仅应受法律所定之限制
;
但此种限制

的唯一 目的应在于确认及尊重他人的权 利与

自由并谋求符合民主社会中道德
、

公共秩序

及一般福利所需要的 公 允条 件②
。

这一公

正
、

道义的原则
,

实际上是几百年来由若干

代优秀法学家
、

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阐明的

并由 《 世界人权宣言 》 确定下来的原则
,

而

且也是为世界各国的宪法或基本法所直接或

间接地承认了的原则
。

在我国
,

尽早制订并实

施限制生育的法律制度
,

以解决人 口增 长超

过经济发展 的社会矛盾
,

是与这一原则的要

求 相一 致的
。

理 由在于
:

( 1 ) 《 宪法 》 第

49 条规定
, “

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

务
” 。

但这里规定的
“
计划生育

”

并没有质

《 世界人权宜亩 , 第 29 条第 1款
.

同上第 2款
, ,

①②



赴上的标准
,

因此
,

将这一基本义务具体化

为
“
优生

” 和 “
不超生

”
的义务

,

的确是一

种立法上的需要
。

否则
,

只有宪法原则
,

而

没有相应的实休法
,

个人在行使
“ 生育权利

和自由
,

时就受不到
“
法律所定之限制

” 。

( 2 ) 公 民未履行其必须履行之义务
,

司法

机关就必须强制其承担相应之责任
。

这是法

律的使命所产生的必然要求
。

在面临
“
人 口

危机
”

的特殊历史时期
,

法律规定超生夫妻

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
,

不仅是为了
“

确
认及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

”
和维护公共秩

序与一般福利所需要的
“ 公允条件

” ,

而且

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和保障民族的

生存与发展
。

因此
,

对生育 自由的
;限制

,

又

是一种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上的需要
。

在民主社会里
,

政治上的需要与立法上

的需要是相辅相成的
。

它们都是基于现实的

需要而有时侧重于促进个人幸福的追求
、

机

会均等的竞争和道德上的自我决策
,

有时则

侧重于共同目标的追求
、

合作态度的培养和

集体道德原则的遵守
。

但它们都不可能在侧

重于一个方面的同时
,

将另一个方面置之不

顾
。

在中华民族认识到其过高的人 口出生率

已危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
,

她理所当

然地要选择自我改造和自我拯救的道路
。

维

护民族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的立法机关和人

民政府
,

也有责任采取有力的措施
,

以阻止

“
人 口危机

”

的继续加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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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 大 陆 与 台湾 出版

交
,

流 若 干 法 律 问 题

吕 荣 海
.

近一年来
,

台湾地区相当流行出版大陆
一

迫索
。

现已有多家台湾出版者提出希望和解

地区出版物 ( 包括书籍
、

录音
、

录像 )
。

大 的条件
,

包括回复作者姓名
、

赠送样书
、

以定

陆也相当有兴趣出版台湾地区的出版物
。

为 价4肠计算版税
,

正待版权人的意见 ; ( 2 )

了处理两岸的出版问题
,

台湾曾两次公布了 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出版品的中介代理
。

出版大陆出版物的办法
。

前一次必须由第三 面对这些交流业务
,

本人发现其中存有

者中介
,

最近一次已删除中介的规定
。

同样
,

下列数项法律问题
:

大陆也于 1 9 8 8年 4月间成立中华版 权 代理总 1
.

大陆的作家是否有著作权 ?

公司
,

并宣布出版台湾作品须经授权
。

本人 现在台湾地区规定
,

出版业必须取得大

在北京时
,

即与中华版权代理公司签约接受 陆版权人之授权 , 授权人 以作者个人为限
,

委托
,

办理下列事 项
:

( I ) 代大陆地区的
,

不得与大陆国营出版社直接签合同
。

这项规

版权人 ( 著作权人 )
,

向台湾地区的侵权人 定引起强烈的批评
。

批评者认为
,

大陆地区

. 吕荣海
,

男
,

3 6岁
,

台湾省人
,

台湾大学法学砚士
、

博士 研究生
,

台掩执亚律师
,

台掩知名青年法学 家
,

热心海峡 两

岸法学界和律师界交往
,

两年来 已数次赴大陆探亲
、

考奈法律
,

并率先与福建律师界合作创办了台胞法律事务 服务机构
.

本

文系作者 `” 8s 年 , ,月 中旬在香港参加首次 《

拼映 两岸法律适用之理论与实 务国际学术研讨会
》 所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

:

, 代代
,


